
 

     學年度    學期  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 

研究生指導教授同意書 
中華民國 109 年 5 月 30 日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 次學程事務會議制訂  

申請日期 Date: 

類  別 □首次選定指導教授 □變更指導教授  

班  別 □博士班_____年級 學  號  

學生簽名  聯絡電話  

實驗室安全 □已修畢     □尚未修習     □免修 

研 究 倫 理 □已修畢     □尚未修習 
 

本人同意指導上列研究生進行論文研究，同意於該生就讀博士班期間與另一共同
指導教授協議支付該生獎助金（以每月 4 萬元為原則），並協助該生完成畢業論

文。 

首次選定 

主指導教授 1 

■ 本 校 / □ 中研院 

共同指導教授 2 

□ 本 校 / □ 中研院 

共同指導教授 2 

□ 本 校 / □ 中研院 

Date: Date: Date: 

變更後3. 
(無者免填) 

主指導教授 1 

■ 本 校 / □ 中研院 

共同指導教授 2 

□ 本 校 / □ 中研院 

共同指導教授 2 

□ 本 校 / □ 中研院 

Date: Date: Date: 
 

單位簽核 學程主任 

Date: 

院長 

Date: 

備註 Notice： 

1. 主指導教授須由本校專任助理教授(含)或合作機構助研究員(含)以上之教師擔任，且須為

本學程師資，其指導資格及指導研究生總人數限制，依本校「指導教授指導研究生實施要

點」、「中國醫藥大學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指導教授指導研究生實施細則」規

定辦理。 

2. 教師指導碩、博士生之總人數(含休學生)，以教授 12 人、副教授 10 人、助理教授 6 人為
上限，若有共同指導情形，其指導學生數均分。 

3. 申請變更指導教授(含主指導及共同指導)，須經原指導教授及變更後指導教授雙方簽名同

意。 

4. 本學程學生適用「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獎助學金核給規則」，依入學當年度

規定，由本校及中央研究院指導老師協議支付每位博士生每月新台幣 4 萬元獎助金。 

5. 本學程學生若因故喪失前述第 4 點獎助學金之受獎資格，則改適用入學當年度「教師指導

博士生之助學金配套措施」。 

6. 法規依據：指導教授指導研究生實施要點、教師指導博士生之助學金配套措施、癌症生物
與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獎助學金核給規則。 


